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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發行 A 股股票發行情況報告書》、《關於簽訂募集資金專戶存儲三方及四方監管協議

的公告》、《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對象發行 A 股股票發行過程和認購對象合規性的報告》、《北京國楓律師事務所關於

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對象發行 A 股股票發行過程及認購對象合規性

的專項法律意見書》、《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關於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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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承销总结及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及相关文件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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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五年三月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全体董事签名： 

 

       

徐恩利  廖湘文  姚海  文亮 

       

伍燕凌  张坚  李飞龙  缪军 

       

徐华翔  颜延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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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全体监事签名： 

 

       

林继童  王超  叶辉晖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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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黄毕南  王绍良  文德良  杜 猛 

     

赵桂萍  陈守逸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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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深高速 指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公司本次向不超过 35 名（含）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枫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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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Expressway Corporation Limited 

股本 2,180,770,326 元 

法定代表人 徐恩利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深高速（A 股）、深圳高速公路股份（H 股） 

股票代码 600548.SH（A 股）、00548.HK（H 股）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收费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68 号汉京金融中心 46 层 

成立时间 1996 年 12 月 30 日 

邮政编码 518057 

公司网址 http://www.sz-expressway.com 

电话号码 (86)755-8669 8069 

传真号码 (86)755-8669 800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公路和道路的投资、建设管理、经营管理；进出

口业务（凭资格证书经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9 月 5 日，深圳投控作为国家出资企业，下发“深投控[2023]394 号”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高速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

的批复》，深圳投控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整体方案。 

2023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批准公司本次发行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

关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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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数额进行了调整。 

2024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数额进行了调整。 

2024 年 9 月 20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批准将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全部事宜的

有效期自 2024 年 9 月 20 日起延长 12 个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4 年 11 月 7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2024 年 1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8 号），同意发行

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3 月 12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

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 00061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3 月 11 日止，贵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17 元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357,085,801 股，

由发行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代贵公司实际收到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所有认

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5 年 3 月 12 日，主承销商将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余款划转至发行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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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3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 00062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止，发

行人以每股人民币 13.17 元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357,085,801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计人

民币 23,583,484.46 元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679,236,514.71 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三、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已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70,282.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数量根据募集资金上限 470,282.00 万元除以发行底价 9.47 元/股，对

于不足 1 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处理，计算得发行股数不超过 496,601,900

股，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54,231,097 股（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两者孰低为 496,601,900 股，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不超过

496,601,900 股（含本数）。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 357,085,801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

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496,601,900 股），且发行股数超过《发行与承销方案》

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三）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T-2 日），即 202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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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发行底价为 9.4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

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发行人律师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

价情况，严格按照《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7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的比率为 139.07%。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

用人民币 23,583,484.4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9,236,514.71 元。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五）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产”）在内的 3 家，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发行对象均

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75,930,144  999,999,996.48  18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2,976,461  3,199,999,991.37  6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8,179,196  502,820,011.32  6 

合计 357,085,801  4,702,819,999.17  -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新通产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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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取得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于限售期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八）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已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向上交所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

等发行相关文件，并启动本次发行。 

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后，有成都立华投

资有限公司、郭伟松等 2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

成，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报送的《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简称“《认购邀

请名单》”）的基础上增加该 2 名投资者，并及时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

件。 

截至发行申购日（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9:00 前，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截 

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剔除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后，未剔除重复机构，

共 15 家）、28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6 家证券公司、21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117 家其他投资者，共计 197 名特定对象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相关附件。 

经核查，本次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对象的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发行方案文

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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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经核查，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间内，即 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9:00-12:00，

经发行人律师现场见证，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个认购对象的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

“《申购报价单》”）及相关申购材料，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信达证券丰益

1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1   12,200  是 是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0.80   18,000  是 是 

3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6   11,000  是 是 

4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0.36   11,000  是 是 

5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0.79   15,360  

不适用 

是 

10.36   17,200  是 

9.96   19,800  是 

6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83   320,000  是 是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9   11,300  不适用 是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0   12,820  

不适用 

是 

10.39   22,990  是 

10.12   42,030  是 

9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24 11,000 

是 
是 

10.06 22,000 是 

10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3.17   295,000  

是 

是 

10.30   296,000  是 

9.95   299,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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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12:00 前，上述报价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无须缴纳）。上述 10 家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按时、完整地提供了

全部申购文件，其报价均为有效报价，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发行对象具备有关法

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 

（九）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7 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3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357,085,80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02,819,999.17 元。具体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

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75,930,144  999,999,996.48  18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2,976,461  3,199,999,991.37  6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8,179,196  502,820,011.32  6 

合计 357,085,801  4,702,819,999.17  -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

要求。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红荔西路 8045 号深业中城 19B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红荔西路 8045 号深业中城 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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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革非 

成立日期 1993-09-08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4376XA 

经营范围 

运输信息咨询、运输平台专用软件开发、兴办各类实业项目（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仓储（限分支机构经营）。招待所、中西餐、保龄球、

网球、配套小百货店及副食品、饮料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限设立分

支机构并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获配数量 75,930,144 股 

限售期 18 个月 

2、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101 室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 号资金金融中心 A2 楼 31 层 

法定代表人 何华伟 

成立日期 2015-07-09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MJJMW6K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产业投资、证券及其衍生产品投资，资产管理，股权管理，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基金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重组并购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42,976,461 股 

限售期 6 个月 

3、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 

办公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大厦 23 楼 

法定代表人 汪小文 

成立日期 1996-08-15 

注册资本 165,86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14897308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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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高等级公路设计、建设、监理、收费、养护、施救、路产路权管理，

仓储，公路建设经营咨询服务，房屋租赁，汽车及零配件以及高新技

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获配数量 38,179,196 股 

限售期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经核查，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

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交易的安排。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

C1 保守型、C2 相对保守型、C3 稳健型、C4 相对积极型和 C5 积极型。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仅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

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可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

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

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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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3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 

（四）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

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新通产、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均以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

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关

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 

（五）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对本次认

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核查： 

新通产已出具《关于认购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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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用于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不存在以下情形： 

1、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 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2、接受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

排的情形。  

（二）本公司/本公司认购本次发行股票不存在以下情形： 

1、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情形； 

2、本次发行的中介（即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

等违规持股的情形； 

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本次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不存在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或将本次

发行获配的损益让渡至以上禁止类主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本机构/本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

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

偿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

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等的情形，符

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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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陈才泉、张倩煜 

项目协办人：祝源 

项目组成员：刘日、曹阳、曲思瀚、蔡思捷、邵宇东和高任翔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10-60838794 

传真：010-60836029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熊洁、李霞、李小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付建超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天义、刘婵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四）验资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付建超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天义、刘婵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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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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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729,845,242 33.46 H 股流通股 - 

2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

有限公司 
654,780,000 30.03 A 股流通股 - 

3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

有限公司 
411,459,887 18.87 A 股流通股 - 

4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91,092,743 4.18 A 股流通股 - 

5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61,948,790 2.84 A 股流通股 -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314,125 1.34 A 股流通股 - 

7 AU SIU KWOK 11,000,000 0.50 H 股流通股 -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93,296 0.40 A 股流通股 - 

9 张萍英 7,738,565 0.35 A 股流通股 -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中证红利低

波动1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7,198,943 0.33 A 股流通股 - 

合计 2,013,071,591 92.30 - -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

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

有限公司 
730,710,144 28.79 

A股流通股、

限售流通A
75,93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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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股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729,845,242 28.76 H股流通股 - 

3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

有限公司 
411,459,887 16.21 A股流通股 - 

4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42,976,461 9.57 

限售流通A
股 

242,976,461 

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91,092,743 3.59 A股流通股 - 

6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61,948,790 2.44 A股流通股 - 

7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38,179,196 1.50 

限售流通A
股 

38,179,196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314,125 1.16 A股流通股 - 

9 AU SIU KWOK 11,000,000 0.43 H股流通股 -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93,296 0.34 A股流通股 - 

合计 2,355,219,884 92.80 - 357,085,801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

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357,085,80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发行人控股股东仍为深圳国际，实际控制人

仍为深圳市国资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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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深圳外环高速公路项

目深圳段和偿还有息负债，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状态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对上市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

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

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

化。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关连

人士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本次发行形成同业竞争。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关连人士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深圳国际除通过子公司认

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外，不会新增关联/关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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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4〕1748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

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

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

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

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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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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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

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已

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截至《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

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发行对象获配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理与本次

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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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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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对《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陈才泉  

   

 张倩煜  

项目协办人：   

 祝  源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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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

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熊  洁 

   

   

                        

  李  霞 

   

   

                        

  李小康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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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不致因所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天义  刘婵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付建超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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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天义  刘婵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付建超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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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68 号汉京金融中心 46 层 

电话：(86)755-8669 8069 

传真：(86)755-8669 800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10-60838794 

传真：010-60836029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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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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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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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5-023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 深高 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 深高 01 
债券代码：240067 债券简称：G23 深高 1 
债券代码：241018 债券简称：24 深高 01 
债券代码：241019 债券简称：24 深高 02 
债券代码：242050 债券简称：24 深高 03 
债券代码：242539 债券简称：25 深高 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8 号），由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采用竞价发行方式，深圳高速公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57,085,801 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17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扣除不

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3,583,484.4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9,236,514.71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 00061 号）和《验资报告》（德师

报(验)字(25)第 00062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议案中的方案，依

法依规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专储管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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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办理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的开立、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等具体事宜。 

近日，公司、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中信证券与中国进出口

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中信证券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截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 
773179535641 1,170,455,899.17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 
766679544865 0.00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4000023329201576006 1,170,450,000.00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

分行 
10000096873 1,170,450,000.00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

业部营业室 
41000500040111725 1,170,450,00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已在乙方或乙方下属营业网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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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

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

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

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

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 15 日前）向丙方

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

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才泉、张倩煜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

在乙方营业时间内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

（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

在符合监管规定及内部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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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按月（每月 15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

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丙方接收账户对账单的邮箱地址为

project_sgs@citics.com。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

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 1 次或每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督促乙方及

时提供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3、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依法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

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

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深圳的深圳国际仲裁院，

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

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6、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

- 4 - 



国证监会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

方二”合称为“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二已在乙方下属营业网点中国银行深圳福建大厦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项

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

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

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

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

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 15 日前）向丙方

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

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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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才泉、张倩煜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

在乙方营业时间内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

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在符合监管规定及内部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5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

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丙方接收账户对账单的邮箱地址为

project_sgs@citics.com。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

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二 1 次或每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督促乙方及

时提供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3、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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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依法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

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

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深圳的深圳国际仲裁院，

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

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6、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报

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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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五年三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高速”“发行人”或“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8 号）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

“主承销商”）作为深高速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通

过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决议及《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报告，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 

（三）发行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 

（四）发行数量 

2 



 

根据《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除以最终竞价确定的发行价格计算得出，且发行数量不超过 654,231,097

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根据《发行与承销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不超过 470,282.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根据募集资金

上限 470,282.00 万元除以发行底价 9.47 元/股，对于不足 1 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

整的原则处理，计算得发行股数不超过 496,601,900 股，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654,231,097 股（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30%），两者孰低为 496,601,900

股，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不超过 496,601,900 股（含本数）。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最终数量为 

357,085,801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与

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超过《发行与承销方案》

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五）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T-2 日），即 2025 年 3

月 4 日，发行底价为 9.4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

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发行人律师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

价情况，严格按照《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

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7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

底价的比率为 139.07%。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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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六）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产”）在内的 3 家，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发行对象均

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75,930,144  999,999,996.48  18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2,976,461  3,199,999,991.37  6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8,179,196  502,820,011.32  6 

合计 357,085,801  4,702,819,999.17  - 

（七）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新通产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取得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

用人民币 23,583,484.4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9,236,514.71 元。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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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23 年 9 月 5 日，深圳投控作为国家出资企业，下发“深投控[2023]394

号”《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高速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

事宜的批复》，深圳投控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整体方案。 

3、2023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

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批准公司本次发行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

相关的具体事宜。 

4、2024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募

集资金数额进行了调整。 

5、2024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6、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数额进行了调整。 

7、2024 年 9 月 20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批准将公司本次发行

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全部事

宜的有效期自 2024 年 9 月 20 日起延长 12 个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4 年 11 月 7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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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上交所审核通

过。 

2、2024 年 1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8 号），同

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已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向上交所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

等发行相关文件，并启动本次发行。  

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后，有成都立华投

资有限公司、郭伟松等 2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

成，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报送的《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简称“《认购

邀请名单》”）的基础上增加该 2 名投资者，并及时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

请文件。 

截至发行申购日（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9:00 前，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截

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剔除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后，未剔除重复机构，

共 15 家）、28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6 家证券公司、21 家保险机构投资

者、117 家其他投资者，共计 197 名特定对象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相关附件。 

经核查，本次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对象的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发行方案文

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

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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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间内，即 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9:00-12:00，

经发行人律师现场见证，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个认购对象的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

“《申购报价单》”）及相关申购材料，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申购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信达证券丰益

1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1  12,200  是 是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0.80  18,000  是 是 

3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6  11,000  是 是 

4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0.36  11,000  是 是 

5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0.79  15,360  

不适用 是 10.36  17,200  

9.96  19,800  

6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83  320,000  是 是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9  11,300  不适用 是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0  12,820  

不适用 是 10.39  22,990  

10.12  42,030  

9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24  11,000  

是 是 
10.06  22,000  

10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3.17  295,000  

是 是 10.30  296,000  

9.95  299,000  

2025 年 3 月 6 日上午 12:00 前，上述报价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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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缴纳）。上述 10 家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按时、完整地提供

了全部申购文件，其报价均为有效报价，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发行对象具备有关

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 

（三）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7 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3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357,085,80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02,819,999.17 元。具体发行对象、获配股

数及获配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75,930,144  999,999,996.48  18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2,976,461  3,199,999,991.37  6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8,179,196  502,820,011.32  6 

合计 357,085,801  4,702,819,999.17  -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

要求。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经核查，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

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交易的安排。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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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

C1 保守型、C2 相对保守型、C3 稳健型、C4 相对积极型和 C5 积极型。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仅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

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可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

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

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3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 

（六）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

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新通产、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均以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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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关

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 

（七）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对本次认

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核查： 

新通产已出具《关于认购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用于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不存在以下情形： 

1、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

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2、接受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

排的情形。  

（二）本公司/本公司认购本次发行股票不存在以下情形： 

1、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情形； 

2、本次发行的中介（即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

等违规持股的情形； 

3、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本次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不存在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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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或将本次

发行获配的损益让渡至以上禁止类主体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本机构/本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

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

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等的情形，符

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3 月 12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

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 00061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3 月 11 日止，

发行人以每股人民币 13.17 元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357,085,801

股，由发行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代贵公司实际收到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所

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5 年 3 月 12 日，主承销商将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余款划转至发行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2025 年 3 月 13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 00062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止，

发行人以每股人民币 13.17 元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357,085,80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2,819,999.17 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计人民币 23,583,484.46 元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679,236,514.71 元。 

综上所述，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按照约定完成发行缴款。本次发行的

缴款及验资等程序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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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于

2024 年 11 月 9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本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14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

及其他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

和披露手续。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748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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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

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

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

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

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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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才泉  张倩煜 

    

项目协办人：    

 祝  源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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